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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科技計畫績效評估報告 

第一部份：科技計畫成果績效評估報告 

請依下列重點與比重評量： 

1.執行之內容與原計畫目標符合程度 (20%) 

2.已獲得之主要成就與成果(outputs) 滿意度 (30%) 

3.評估主要成就及成果之價值與貢獻度(outcomes/impacts)(30%) 

4.與相關計畫之配合程度 (10%)(Bonus) 

5.計畫經費及人力運用的適善性(15%) 

6.後續工作構想及重點之妥適度(5%) 

壹、 執行之內容與原計畫目標符合程度 (20%) _17.5_ 

請問本計畫之執行是否符合原計畫之目標？程度為何？若有差異，其重點為何？ 

 本計畫符合原計畫目標。 

評等：□10 ■9 □8 □7 □6 □5 □4 □3 □2 □1(高者為優) 

註： (10:極優 9:優 8:良 7:可 6:尚可 5:普通 4:略差 3:差 2:極差 1:劣) 

貳、 已獲得之主要成就(重大突破)與成果滿意度(30%)_25_ 

    計畫執行後其達成之重要成果為何？與原列之 KPI 與成果績效預期成效是否一 

    致？若有差異，有無說明？其說明是否合理並予採計？ 

 本年度專利申請 2 件，符合預期專利申請數，但實際上為一項

專利案，分別申請中華民國及美國專利，此項專利已應用於核

設施除役後清理之廢棄物處理作業，有效降低工作人員輻射劑

量。 

評等：□10 ■9 □8 □7 □6 □5 □4 □3 □2 □1(高者為優) 

參、 評估主要成就及成果之價值與貢獻度 (30%) _25.8_ 

    請依計畫成果效益報告中該計畫各項成就之權重做下述之評量，如報告中未列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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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，請委員建議評量之權重，並加以評述 

一、 學術成就之評述(科技基礎研究)(權重_10_%) 

量化成果評述： 

 本計畫偏重現場實際執行清理作業，建立了 25 篇技術報告。 

質化成果評述： 

 藉由所建立之除役技術，應用於清理及拆除作業，並由施作經驗建

立技術報告，可獲得技術傳承之績效。 

評等：□10 ■9 □8 □7 □6 □5 □4 □3 □2 □1(高者為優) 

二、 技術創新成就之評述(科技整合創新) (權重_30_%) 

量化成果評述： 

 自評之 3 項技術中，一項專利技術屬創新技術，但其他 2 件係由施

作中建立之作業技術及績效改進技術。 

質化成果評述： 

 相關技術創新成果，宜建立配套之作業程序書加以執行。 

評等：□10 ■9 □8 □7 □6 □5 □4 □3 □2 □1(高者為優) 

三、 經濟效益之評述(產業經濟發展) (權重_20_%) 

量化成果評述： 

 自評之 5 件工作項目，其定性之經濟效益說明適可，定量之經濟效

益較難估算。 

質化成果評述： 

 清理老舊核設施與產業經濟發展無直接關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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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等：□10 □9 ■8 □7 □6 □5 □4 □3 □2 □1(高者為優) 

四、 社會影響之評述(民生社會發展、環境安全永續) 

(權重_20_%) 

量化成果評述： 

 自評之 4 項工作成果均具有增進環境及輻射防護安全效益，有正面

民生社會發展及環境永續之績效。 

質化成果評述： 

 本計畫係核研所內之工作，執行時宜注意輻射安全和工業安全之相

關問題。 

評等：□10 ■9 □8 □7 □6 □5 □4 □3 □2 □1(高者為優) 

五、 其它效益之評述(科技政策管理及其它)(權重_20_%) 

   計畫執行後除既定之成果效益外，有無非直接之其它成果？若有請重點摘錄。 

量化成果評述： 

 自評之其他效益適可。。 

質化成果評述： 

 無。 

評等：□10 □9 ■ 8 □7 □6 □5 □4 □3 □2 □1(高者為優) 

肆、 與相關計畫之配合程度 (10%) _8.5_ 

 與其他相關計畫之配合程度佳。 

評等：□10 □9 ■8 □7 □6 □5 □4 □3 □2 □1(高者為優) 

伍、 計畫經費及人力運用的適善性 (15%) _12.5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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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評估計畫資源使用之合理性) 

本計畫執行之經費、人力與工作匹配，與原計畫之規劃是否一致，若有差異，其

重點為何？其說明是否能予接受？ 

 經費執行率 99.9%，執行情形良好。 

 原規劃投入研究人力 35.5 人年，實際投入研究人力 32.8 人年，人

力執行率 92.39%。 

評等：□10 □9 ■8 □7 □6 □5 □4 □3 □2 □1(高者為優) 

陸、 後續工作構想及重點之妥適度 (5%) _4_ 

本計畫之執行時間是否合適？或太早？太晚？如何改進？ 

 後續工作構想之重點尚為妥適，但需說明各項老舊核設施清理之延

續工作重點。 

評等：□10 □9 ■8 □7 □6 □5 □4 □3 □2 □1(高者為優) 

柒、 產業發展及跨部會協調指標 

本計畫有無產業發展及跨部會協調相關指標？並對有該指標且有差異或尚未考量

該指標者提供建議或加以評述。 

 無產業發展及跨部會協調相關指標。 

捌、 綜合意見 

 本計畫執行核能研究所老舊核設施清理作業，及廢棄物減量處理貯

存，有助於安全及環保。 

 本計畫執行成果績效良好，所採用之除汙、拆解、廢棄物處理作業

技術，可供未來核電廠除役之參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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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力運用因技術人員退休離職，人力執行率只達 92.3%，將會影響

各計畫之執行績效，應儘早培育新人力專業訓練及技術傳承。 

 本計畫係針對核研所裡的老舊核設施執行清理，原則上應無太大技

術困難，惟需按所內既定作業程序書按部就班去做，且執行作業時

必須注意輻射安全和工業安全之問題。 

 核設施除役計畫需發展並應用其專業技術，本次日本福島核電廠意

外事故的善後，需使用大量的除役清除等設施，以逐步復原其周圍

環境，日本政府將相關資訊透明化，核研所亦應積極蒐集相關資

料，並與國內經驗結合，提升國內技術水平，應用未來國內核電廠

可能需要的技術需求及發展。 

玖、 總體績效評量(高者為優)： 

評等：□10 ■9 □8 □7 □6 □5 □4 □3 □2 □1 

壹拾、 計畫評估委員(請簽名)  

 


